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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阿姨、梁先生等 6 名老年人共 3
个家庭一同参加了 2025年 9月 22日至

28 日迪拜 7 天 5 晚出境游，支付费用

4980元/人。该旅行团由某保险公司组

织，参团的均为该公司的保险客户，以

老年人居多。出于对保险公司的信任，

他们没有签署过任何旅游服务合同，旅

游费用为微信转账给保险公司经办人

代为支付。

出游期间，旅行团被导游带去参观

当地一家名为“皇家厨房用具”的销售

中心，现场展示膳魔师品牌的厨具。销

售人员称，厨具均为阿联酋阿布扎比制

造，执行欧盟标准。邓阿姨等人信以为

真，3 个家庭各购买了价值 7775 元的

“厨具八件套”，合计人民币 23325 元。

回国后，邓阿姨等人收到商家寄来的商

品，发现外包装盒上印有“中国制造”，

且无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他们

认为被骗，要求退货退款，并投诉至广

州市消委会。

接到投诉后，广州市消委会分析发

现，消费者未签订旅游合同，也无团费支

付凭证，难以确定消费关系及被诉主体。

因消费者均通过保险公司参团，调解员

首先联系保险公司业务经理核实情况。

经确认，该旅行团由保险公司委托

香港某旅游公司组织，团费由业务经理

代为支付。但保险公司表示，其并非旅

游服务提供方，对购物纠纷情况不清

楚。鉴于消费者与消委会均无法直接

联系组团旅行社，保险公司作为关键桥

梁，其配合程度直接影响调解进程。为

此，调解员指出，保险公司组织出境游

却未签约，不符合旅游法规定。

经过多次普法教育，保险公司意识

到问题的严重性，积极配合协调。经反

复调解沟通，旅行社与消费者最终协商

达成一致意见：消费者继续使用所购厨

具，旅行社给予每套厨具3500元补偿。

广州发布2025年度消费维权典型案例，揭开“宰熟”“偷换概念”等市场陷阱

出境游购物货不对板
线上律师收完钱失踪

3月 13日，广州市消委会发布了
2025年消费维权典型案例，涵盖旅游
购物、房产交易、金融保险等多个消费
场景，揭露“宰熟”“概念偷换”“虚假宣
传”等消费陷阱，这些发生在消费者身
边的真实例子，为消费者日常“避坑”、
进行正常维权提供了借鉴。以下为新
快报记者摘录的部分典型案例。

■采写：新快报记者 王彤 通讯员 穗消宣

2025年12月，市民向南沙区消委会

反映，其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某法律咨询

服务广告，视频中商家自称律师，承诺可

以协助追讨欠款。为此，市民联系商家

并支付983元购买服务。后续商家以起

诉追款为由要求再付1000元，且承诺未

追回欠款将全额退款。但市民发现商家

并未按照约定为其追欠款，也没有按照

承诺退回所收费用，遂进行投诉。

南沙区消委会接诉后前往涉事公司

现场调查，但通过其注册登记联系方式、

市民提供的联系方式、登记地址，均无法

与该公司取得联系。为此，消委会将相

关情况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建议将该公

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由于市民无法

提供更多佐证材料，以及涉事公司失

联，无法组织调解，消委会依法终止调

解，建议市民通过民事诉讼或报警维权。

偷梁换柱

中介把“诚意金”
歪曲成“定金”

2025年6月，刘先生为购房向某开发

商支付2万元“诚意金”。此后，销售人员

与其通过微信沟通将“诚意金”转为“订

金”，并多次催促刘先生支付 4万元首期

款。后来刘先生因资金周转困难欲放弃

购房，销售人员为促成交易，以个人名义

借款给刘先生1.8万元，并协助其支付3.8
万元首付款。

刘先生察觉流程不规范，再次明确

要求终止交易、退还全部款。但开发商

以“购房定金”名义扣留 2万元。刘先生

认为开发商故意偷换“订金”“定金”概

念，遂向广州市消委会投诉。

广州市消委会核实，消费者提供的

微信群聊天记录及转账凭证均显示，销

售人员最初明确表示 2 万元为“诚意订

金”，未提及“定金”。开发商后续出具的

收据擅自变更款项性质，未征得消费者

同意，亦未尽到明确告知义务。随后，广

州市消委会组织双方现场调解。经沟通

与释法，开发商最终承认在销售过程中

存在表述不清、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同意

退还2万元款项。

不理旧账

理财保险产品到期
承诺收益大打折扣

2025年 3月 15日，消费者陈女士、谢

女士前来广州市消委会投诉现场，反映

一件由 15 年前购买理财保险引发的纠

纷。2010年，两人作为某银行VIP客户，

应理财经理邀请在VIP室洽谈了解保险

产品业务。理财经理提供收益承诺单

张，显示低水平收益 10.76 万元（承诺兑

付25.76万元，含本金15万元），称最差情

况也能达到此收益，并承诺写入合同。

两人遂同意购买，每年按期缴费。

近期保险到期，两人发现实际收益

与承诺差距巨大（陈女士收益约 3.24 万

元，差额 7.52 万元）。消费者要求银行、

保险公司按承诺支付收益。

银行代表最初以收益波动为由，否

定消费者诉求。后又以经办人离世、原

支行撤销为由称档案难查。因银行、保

险公司提出的补偿方案与消费者预期差

距较大，三方僵持不下。广州市消委会

随即启动“背对背”调解。最终三方达成

一致：保险公司补偿每人 1.9 万元，银行

补偿每人2.8万元及约2000元礼品，合计

为两位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近10万元。

2025年，越秀区消委会陆续接到近

百名消费者投诉，反映自2021年6月起通

过小程序购买《6：围攻》《彩虹6号》等桌游

产品，付款后迟迟未收到货，要求退款遭

拒。该小程序经营者为某电子商贸有限

公司，主营桌游产品销售。2021年 6月

起，该公司以“购买桌游赠送游戏皮肤”为

卖点，开启“彩虹六号主题桌游《6：围攻》”

预售。消费者付款后直至2025年投诉时

仍未收到商品，多次要求退款均被拒绝。

接诉后，越秀区消委会约谈经营者

了解情况。经营者表示，上述桌游为法

国某公司的游戏产品。经营者向其全球

代理人公司购买了中国销售权及游戏皮

肤产品。因版权问题导致产品未能投产

交付，引发退款纠纷。此外，经营者辩

称，由于附赠的“游戏皮肤”是通过发放

“游戏皮肤”兑换码的方式提供，商品预

售页面已提示皮肤码发放后视为发货、

恕不退款等内容，且部分消费者已激活

皮肤码，皮肤可在网络游戏中使用，亦可

在二手平台交易，具有一定价值，因此若

消费者使用皮肤后提出退款，需扣除该

皮肤的相应价值。

消委会指出：一方面，经营者逾期

未发货已构成违约；另一方面，经营者

企图以销售页面注明用户须知的方式

拒绝消费者的退款要求，是利用不公平

格式条款减轻自身责任的行为。经普

法教育，经营者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承

诺妥善解决问题。

随后，越秀区消委会逐一联系近百

名消费者，核实订单、收集证据，并主动

通报经营者进展，推动双方协商。截至

2025 年底，已成功处理该投诉工单 60
宗，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0余万元。

2025年 8月初，消费者谭阿姨在某

金饰店以28.3克旧金镯以旧换新，补差

价约 1600元换得 26.917克新金镯。同

年 10 月，谭阿姨发现新金镯无足金标

识，质疑商家售假，商家则称在其佩戴

中磨损了标识，双方协商无果。谭阿姨

遂向海珠区消委会投诉。

海珠区消委会组织双方现场调

解。谭阿姨要求商家按现行金价回收

金镯；商家提出返厂补印标识的方案，

若谭阿姨仍怀疑金镯非足金，认为应按

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谭阿姨负责

举证并委托第三方检测。但谭阿姨拒

绝先行支付检测费，调解陷入僵局。

调解员随即调整方向，聚焦金镯回

收方案协调。商家最终同意以 896元/
克的高价回收涉事金镯，且谭阿姨可现

场观看熔金过程，若熔金发现质量问

题，商家将承担赔偿责任。谭阿姨对此

方案表示认可。

消委会工作人员陪同双方前往金

店完成熔金流程，熔金后金块重量

26.92克，误差小于0.1%，初步证明金饰

成色无问题。最终，双方签订《投诉调

解协议书》，商家按约定价格回收金镯

（重量：26.91克），纠纷圆满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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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宝AI生成。


